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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在涉案

财物处理中办理机动车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委、公安厅（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各派驻机
构、派出机构，各中管企业纪检监察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依法规范做好公
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在涉案财物处理中办理机动车登记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县级以上监察机关经过调查，对违法取得且已经办理登记或者具备法
定登记条件的机动车作出没收、追缴、责令退赔等处理决定后，在执行没
收、追缴、责令退赔等决定过程中需要办理机动车注册、转移等登记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
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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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对机动车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依法告知被调查人以及机动车所
有人。

机动车登记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二、监察机关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登记时，应当出具监察
文书和协助
执行通知书，以及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复印件，由两名工
作人员持本人工作证件办理。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委托财政部门、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被授权协助处理涉案财物的单位，由其两名工作人
员持本人工作证件、委托函、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
以及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复印件办理。

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各派驻机构、派出机构以及中管企业纪检监察机构
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助办理机动车登记的，应当依法出具监察文
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省级以下监察委员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开展调
查、处置工作过程中，需要商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助办理机动车登
记的，应当依法出具监察文书，由该监察委员会审核并出具协助执行通知
书，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四、监察机关需要异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助办理
机动车注册、转移等登记的，可以直接到异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
也可以
出具委托函，委托机动车登记地监察机关办理。具体办理程序按照本通知
第二条的规定执行。

五、对机动车被监察机关依法拍卖，或者被监察机关依法处理决定所有权
转移的，可以由现机动车所有人或者其代理人持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凭证办理机动车登记。

原机动车所有人未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或者行驶证的，监察机关应
当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注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监察机关出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登记手续。

六、监察机关对机动车进行处理前，应当先行查询机动车权属等情况。对
存在被盗抢、走私、非法拼（组）装、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等情形的机
动车，监察机关应当与公安机关协商后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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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机动车已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其他有权机关查
封、扣押的，监察机关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与上述实施查封、扣押的有
权机关协商。需要解除查封、扣押的，应当由实施查封、扣押的有权机关
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八、相关机动车已办理抵押登记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妥善处理，保障抵
押权人合法权益。

九、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协助监察机关办理机动车登记时，不对监察
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监察机
关处理的相关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等信息错误的，应当依法向监察机关
提出书面核查建议，监察机关应当进行认真核查，核查期间中止协助事项。
经监察机关核查并出具书面函件确认无误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予以协助办理。

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监察机关的监
察文书等材料办理机动车登记行为不服的，可以按规定向相关监察机关申
诉、控告或者检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登记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有关复议机构
不予受理，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
除外。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监察机关的监察文书等材料办理机动车登记，
是行政机关根据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十一、各级监察机关应当与同级公安机关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
决协作配合过程中的问题。监察机关应当会同公安机关积极推进建立信息
核查机制，加强涉案车辆处置和登记信息核查。

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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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察委员会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2020年6月24日         

（此件正文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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